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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供電，玉管處為改善排雲山莊之供電情形，於 104 年 6 月委託建築師及電機技師辦理可

行性評估。 

二、玉管處已於 104 年 8 月 28 日、9 月 2 日及 9 月 4 日辦理 3 場「辦理排雲山莊市電供電可行性

評估暨改善服務需求」座談會，就台電公司市電地面直舖及其他「多元綠能」方式供電之施

作、維管、效益及經費等之優劣進行探討，亦將川流式水力發電列入評估供電方案之一。未

來俟玉管處就排雲山莊改善供電方式規劃明確後，再由經濟部給予必要之協助。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銀行利用客戶定期存款不當行銷保險

商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38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3-176） 

委員就銀行利用客戶定期存款不當行銷保險商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查復如下： 

一、按吸收社會大眾存款係銀行依銀行法辦理之業務項目之一，且銀行牌告存款利率屬要約行為，

中央銀行及本會已多次強調，民眾依牌告利率辦理定期存款，銀行不得拒絕。 

二、次按銀行業基於合作推廣或共同行銷關係，得提供人力從事保險業務招攬行為，相關招攬行為

並應遵循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等相關保險法令規定。另為確保金融消費者權益，本會業以 101

年 10 月 17 日金管銀法字第 10110005970 號函規定，銀行行員不得利用客戶之存款資料進行

誤導或不當行銷方式勸誘、推介與客戶風險屬性不相符之保險商品，亦不得僅以定期存款與

保險商品間之報酬率為差異比較，而忽略各類商品之風險特性及產品屬性，或未就報酬與風

險為衡平對稱之揭露。 

三、本會將持續透過日常監理及加強金融檢查，督促金融機構落實遵守相關法規。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投入公共建設相關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4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81） 

許委員淑華對政府投入公共建設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政府公共建設經費編列，係依當前政務推動需要，衡酌歲入規模，予以通盤考量及配置。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計編列公共建設經費 3,596 億元，其中包括：中央公務預算 1,890

億元；中央特別預算 141 億元，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基金）1,565 億元。較上（

104）年度公共建設預算 3,179 億元，增加 417 億元，成長 13.11%。 

二、政府公共建設計畫之興辦，係由各主管部會依據政務推動需要，設定具體目標，並經本院綜合

評估計畫可行性、效果及其影響等因素，核定後據以推動。而為合理配置各年度政府公共建

設資源，本院則針對各部會所提出公共建設計畫經費需求之必要性及迫切性加強審查。另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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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先期作業中，亦訂有「政策引導型」額度，以鼓勵主管部會研提因應

國家發展需求之各項具有創意及整合性效益的計畫。 

三、此外，為落實經濟轉型、實現社會公義，政府亦編有相關科技發展，及社會發展計畫經費，辦

理其他軟、硬體相關建設。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登革熱防疫及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30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2-158） 

許委員就登革熱防疫及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登革熱疫情本署相關防治作為如下： 

(一)登革熱係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 條規定公告之第二類傳染病。同法第 5 條

第 1 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衛福部）應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傳染病預防

、流行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檢疫、演習、分級動員等措施，並監督、

指揮、輔導及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同條第 2 款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要，擬定執行

計畫付諸實施，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同時應執行轄區各項傳染病防治工作。 

(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應配合及協助辦理傳染病防治事項為公共環境清

潔、消毒及廢棄物清理等事項。本署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訂定「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計畫」督導地方環保機

關配合衛生機關防疫需求，協助辦理戶外公共場所之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緊急化

學（噴藥）防治等工作。對於戶外公共場所未妥善處理積水容器致病媒蚊孳生的污染行

為，依「廢棄物清理法」予以查處。 

(三)環保署積極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動登革熱病媒蚊防治工作，持續督導地方政府環保機關執

行環境清理，並配合衛生單位實施緊急消毒。本署網頁亦已設置宣傳專區，提供新聞、

宣傳電子海報、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微電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登革熱傳染病介紹

、綠網髒亂剋星 APP 操作說明等資料，以加強宣傳民眾主動檢查及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四)環保署辦理「全國登革熱孳生源複式動員檢查評比專案計畫」，除於全國 22 直轄市、縣

（市）實施複式動員檢查，加強清除登革熱病媒蚊主要孳生場所、棄置之積水容器等，

結合社會資源由村里長發動住戶、學校、社區等，自我檢查登革熱病媒蚊孳生場所並予

以清除，加強髒亂點、空地列管稽查及孳生源之管理，對拒不配合者依法告發取締。 

(五)環保署已請地方環保局結合地方衛生單位加強持續辦理「環境清潔日」，病例數較高之

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請每週配合「清除孑孓行動日」共同清除家戶內及

其周邊環境孳生源。 

二、環保署將持續加強督導地方環保局辦理病媒蚊孳生源巡查清理工作，並持續宣導請民眾清理居

家戶內外孳生登革熱病媒蚊的容器及場所。 


